
 

 

县机关事务局责任清单 
一、部门职责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责任处室 备注 

1 
负责拟定机关行政事务工作规划、管
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负责组织完成办公室职责范围内的
各项工作任务 

办公室  

负责本单位经费管理，办理政府采购
具体事宜；  

财务股  
2 

负责机关有关经费、固定资产及财
务、办公用品的管理 负责机关国有资产的管理按年度编

制各类财务计划、预算，并组织实施 
财务股  

负责机关的整体规划、房产管理、基
本建设、办公用房调整和房产设施维
护管理 
负责机关冷、热水和通讯设施的保障
和维护管理 

3 
负责机关的房产管理、基本建设、办
公用房调整和房产设施维护 

负责机关绿化、美化、环境卫生管理
维护工作 

房产管理股  

负责行政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
及周转楼安全保卫、综合治理工作 
负责外来人员的接待登记 
负责维护机关大门的秩序，配合、协
助有关部门做好上访人员的接待、疏
导工作 
负责机关工作人员、机动车、自行车
出入证件的制发和更换工作 

4 
负责行政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
及周转楼安全保卫工作 

负责机关院内车辆的停放管理工作 

行政保卫股  



 

 

负责行政服务中心监控、空调、电梯
党的维护管理工作 
负责行政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
及周转楼的电路设施维护管理工作 
负责机关食堂的餐饮服务和接待工
作 
负责行政服务中心公共会议室及健
身馆后勤保障工作 

5 
负责会议室、健身馆的后勤保障工
作；负责食堂的餐饮服务及接待工
作；负责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负责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综合管理股  

 

 

 

 

 

 

 

 



 

 

二、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 

序号 管理事项 相关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案例 

县机关事务局 

负责县机关事务管
理局的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接受县财政
局的指导和监督检
查 

1 

县直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
管理 

县财政局 

负责制定县直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规章制度，并负
责组织实施和监督
检查；负责县委、县
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及县直部门所属事
业单位的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 

1.《国家机关事务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 621
号）； 
2.《河北省机关事务管
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2013〕第 4号） 

 

 



 

 

三、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制度 

 

（一）对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对象 

全县公共机构的节能工作。 

二、监督检查内容 

机关事务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对公共机构的节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主要内容包括：节能管理规章

制度建立、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的制定等落实情况；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及节能工作开展情况；能源管理

岗位设置及能源管理岗位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及能源消耗计量、监测、统计和报告情况；公共机构用能系统、

设备的节能运行情况；省政府和国务院主管部门关于对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落实情况。 

三、监督检查方式及程序 

（一）监督检查可采取自查、互查、抽查的方式进行，或者以上几种方式结合进行。 

（二）机关事务管理机构需要组织开展日常监督查检、专项监督检查或年度监督检查工作，原则上每年

一至两次。 

四、监督检查措施 

机关事务管理机构制定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考核评价办法，并负责组织实施。 



 

 

五、监督检查处理 

对没有完成《条例》和《办法》相关工作或违反相关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 


